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——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实训基地资助项目操作规程
一、资助内容
依托重点企业和科研院所建立一批实训基地，支持高校在校学生进行实习训练，按实训学生的层次和实训期限对实训基地给予经费资助。
二、资助额度及方式
按实训学生的层次和实训期限对实训基地给予经费资助，资助标准为博士生每人每月1500元，硕士生每人每月1200元，本科生每人每月900元，最长资助期限为6个月。
本项资助属于审核类，采取无偿资助方式。
三、申请条件
（1）实训学生需与实训基地签订《人才实训协议》；
（2）实训基地根据不同实习生的层次补贴标准需每月按时发放实训津贴；
（3）实训学生实习结束后，实训基地才可向区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申请实训津贴补贴。每次申报不少于10人，一年可多次申报。每位实训学生只能享受一次实训补贴，对每位学生的最长资助期限为6个月。
四、申请材料
(1) 《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实训基地资助项目申请书》一式两份；
(2)《实训人才基本信息登记表》复印件（盖章，扫描上传）；
(3)《人才实训协议》复印件（盖章，扫描上传）；
(4)学生身份证复印件（盖章，扫描上传）；
(5)学生证复印件（盖章，扫描上传）；
(6)人才实训总结表（盖章，扫描上传）；
(7)项目申请日之前三个月内出具的近三年内申请单位以及单位法人、实际控制人“公共信用信息报告”[务必加盖“深圳市公共信用中心公共信用信息查询专用章”。可登录“深圳信用网http://www.szcredit.com.cn/”点击“帮助”查看查询、打印办法，需到深圳市公共信用中心（福田区竹子林益华大厦一楼大厅）现场办理]；
(8)有效期内的近三年内申请单位以及单位法人、实际控制人“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结果告知函”（可登录“深圳市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申请系统http://61.144.226.201:81/”提交查询申请，或携带相关材料到区人民检察院检务大厅现场申请）。
五、审核程序
（1）实训期结束后：实训基地登录南山区产业综合服务平台（http://sfms.szns.gov.cn/）在线填报所有申请材料及扫描上传，申请书生成PDF文档在线打印；
（2）区人资局在线审核申请材料，并告知审核结果，需补交资料的按时限提交;
（3）通过审核的申请单位提交所需纸质材料；
（4）依专项资金审批流程进行审批；
（5）审批完成后，在区政府相关网站公示10个工作日；
（6）区人资局下达补贴资金资助通知，拨付到实训基地申报单位账户。
六、附则
本操作规程由深圳市南山区人力资源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